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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34）；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安琪女士。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20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红梁西一街166号天齐锂业总部二楼会议室。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435人，代表股份 580,986,6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3.9120%。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人，代表股份515,691,2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0.1007%（其中A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14名，代表股份数量485,586,90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8.3436%；H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2名，代表股份数量30,104,36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7572%）；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1,419人，代表股份 65,295,3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8113%。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A股股东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2025年度股东会提案进行了表

决；H股股东通过现场和委托投票的方式对2025年度股东会提案进行了表决。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
如下（本公告中部分栏百分比合计数不等于100%，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
数

同意

票数

550,447,863
29,642,073

580,089,936

比例

99.9211%
98.4644%

99.8457%

反对

票数

325,700
0

325,700

比例

0.0591%
0.0000%

0.0561%

弃权

票数

108,700
462,292

570,992

比例

0.0197%
1.5356%

0.0983%

是否通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
数

同意

票数

550,230,581
29,481,673

579,712,254

比例

99.8817%
97.9316%

99.7807%

反对

票数

543,682
160,400

704,082

比例

0.0987%
0.5328%

0.1212%

弃权

票数

108,000
462,292

570,292

比例

0.0196%
1.5356%

0.0982%

是否通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3、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
数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50,450,703
30,066,365
580,517,068

65,454,394

比例

99.9217%
99.8738%
99.9192%

99.3450%

反对

票数

379,860
0

379,860

379,860

比例

0.0690%
0.0000%
0.0654%

0.5765%

弃权

票数

51,700
38,000
89,700

51,700

比例

0.0094%
0.1262%
0.0154%

0.0785%

是否通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4、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6-2028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
数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50,508,363
30,066,365

580,574,728

65,512,054

比例

99.9321%
99.8738%

99.9291%

99.4325%

反对

票数

315,900
0

315,900

315,900

比例

0.0573%
0.0000%

0.0544%

0.4795%

弃权

票数

58,000
38,000

96,000

58,000

比例

0.0105%
0.1262%

0.0165%

0.0880%

是否通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
数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50,502,063
30,066,365
580,568,428

65,505,754

比例

99.9310%
99.8738%
99.9280%

99.4229%

反对

票数

316,400
0

316,400

316,400

比例

0.0574%
0.0000%
0.0545%

0.4802%

弃权

票数

63,800
38,000
101,800

63,800

比例

0.0116%
0.1262%
0.0175%

0.0968%

是否通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
数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50,433,263
29,641,974

580,075,237

65,436,954

比例

99.9185%
98.4640%

99.8431%

99.3185%

反对

票数

338,700
99

338,799

338,700

比例

0.0615%
0.0003%

0.0583%

0.5141%

弃权

票数

110,300
462,292

572,592

110,300

比例

0.0200%
1.5356%

0.0986%

0.1674%

是否通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利益相关股东已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交叉

担保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
数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08,222,382
1,974,017

510,196,399

23,226,073

比例

92.2561%
6.5572%

87.8155%

35.2519%

反对

票数

42,597,581
28,092,348

70,689,929

42,597,581

比例

7.7326%
93.3165%

12.1672%

64.6535%

弃权

票数

62,300
38,000

100,300

62,300

比例

0.0113%
0.1262%

0.0173%

0.0946%

是否通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增发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
数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12,760,719
10,001,799

522,762,518

27,764,410

比例

93.0799%
33.2238%

89.9784%

42.1401%

反对

票数

38,059,833
20,064,566

58,124,399

38,059,833

比例

6.9089%
66.6500%

10.0044%

57.7662%

弃权

票数

61,711
38,000

99,711

61,711

比例

0.0112%
0.1262%

0.0172%

0.0937%

是否通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刘志广、荣子杨两名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进

行了见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
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12 证券简称：ST达华 公告编号：2026—039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本次股东会不存在新增、修改议案

的情形；
（三）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本次股东会基本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
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34）。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20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 20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福州软件园G区17号楼。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忠诚先生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72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20,626,5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29.0840%。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26,630,9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1.4867%。
3、网络投票情况
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67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93,995,61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7.5973%。
4、本次会议对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5、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股东会。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0,065,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52%；反对 30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7%；弃权25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0,066,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53%；反对 304,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0%；弃权2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0,068,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60%；反对 30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4%；弃权25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0,025,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26%；反对 353,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2%；弃权24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5,7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177%；反对 35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54%；弃权 24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6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审议通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 319,994,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30%；反对 36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46%；弃
权2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5,68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290%；反对 36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24%；弃权 264,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87%。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曾忠诚先生、张高利先生、王景雨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0,061,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36%；反对 30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6%；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5,75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341%；反对 30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95%；弃权 262,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6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审议通过《关于董事2025年薪酬情况及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9,995,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33%；反对 38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89%；弃
权24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5,68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351%；反对 38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357%；弃权 249,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92%。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曾忠诚先生、张高利先生、王景雨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薪酬福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0,045,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88%；反对 31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5%；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5,73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391%；反对 3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45%；弃权 262,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6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0,049,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0%；反对 317,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9%；弃权26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5,73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630%；反对 3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29%；弃权 260,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4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0、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0,042,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80%；反对 3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7%；弃
权25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5,73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231%；反对 3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87%；弃权 25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82%。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张高利先生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1、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8,694,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4%；反对 34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36%；弃
权25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5,7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042%；反对 34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37%；弃权 256,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21%。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陈融圣先生、张高利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2、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资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0,045,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86%；反对 32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弃权26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法律意见书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
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717 证券简称：*ST岭南 公告编号：2026-050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东源路东城文化中心扩建楼1号楼10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5、召集人：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陈健波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9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169,261,6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89%。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9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53,710,01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07%。
（二）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27,

925,2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280%。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2,373,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98%。
（三）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8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41,336,

4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09%。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8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41,336,4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09%。
（四）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58,189,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585%；反对10,918,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508%；弃权15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2,637,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3852%；反对 10,91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290%；弃权
15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58%。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审议通过。
同意157,612,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176%；反对11,497,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26%；弃权1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2,060,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109%；反对 11,49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061%；弃权
1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3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158,184,1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554%；反对10,914,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480%；弃权 16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2,632,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3754%；反对 10,9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202%；弃权
16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44%。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160,721,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547%；反对8,379,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509%；弃权 15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5,170,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002%；反对 8,37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021%；弃权
15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77%。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审议通过。
同意160,724,0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560%；反对8,383,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527%；弃权1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5,172,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043%；反对 8,38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079%；弃权
1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78%。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26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
115,551,617股。

同意42,807,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7004%；反对10,746,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089%；弃权 15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2,807,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7004%；反对 10,7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089%；弃权
15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06%。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度薪酬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同意157,073,0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990%；反对11,834,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918%；弃权 35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1,521,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3067%；反对 11,8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341%；弃权
35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93%。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57,010,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621%；反对11,883,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05%；弃权 36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1,459,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1905%；反对 11,88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1244%；弃权
36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52%。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160,603,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849%；反对8,500,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222%；弃权 15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52,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803%；反对 8,50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268%；弃权
15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29%。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刘丽均、罗佳瑜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1359 证券简称：平安电工 公告编号：2026-021
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会由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召开本

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已于2026年4月29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予以公告。所有议案
已在本次股东会通知公告中列明，相关议案内容已依法披露；

2．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潘协保先生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决定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

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上

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

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通城大道242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77人，代表股份140,475,1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75.726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39,326,5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75.107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4 人，代表股份 1,148,6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6192%。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 67人，代表股份 3,843,2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071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2,694,6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4526%；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4人，代表股份1,148,6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6192%。

2． 公司全体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恒（深
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与会股东逐项审议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72,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0%；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3,840,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271%；反对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4%。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74,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3,842,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66%；反对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73,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1%；反对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3,841,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62%；反对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74,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3,842,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66%；反对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五）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72,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4%；反对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权 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3,841,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28%；反对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弃权1,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4%。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841,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8%；反对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弃权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3,841,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28%；反对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弃权1,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4%。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就 2025年度履职情况作了述职报告。上述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

见公司2026年4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内容。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徐帅律师、魏清馨律师见证，并出具了见证意见，该见

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
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46 证券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4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8日召
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860,

538,727股为基数，向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进行利润分配，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2.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72,107,745.40元（含税）；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公司总股本在权益分派实施股权
登记日前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60,538,72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2.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
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1*****122
01*****905
08*****843

股东名称

王寿纯

曲立荣

山东仙东控股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 5月 20日至登记日：2026年 5月 27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烟台牟平工业园区（城东）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许士卫、王心波
咨询电话：0535-4658717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95 证券简称：岩山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6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注销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2025年度经
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本次回
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自回购完成之日起十日内注销。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含交
易费用）不低于人民币3,000.00万元（含此金额，不低于2025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30%）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00万元（含此金额），回购价格不超过14.11元/股。具体回购资金总额
（含交易费用）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或回购实施完成时实
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28日、2026年5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并注销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5）。公司将根据股东会的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上述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
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可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上述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将
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

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邮寄或电子邮件
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

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
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前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申报时间
2026年5月21日起45日内，工作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00。
（三）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1、联系人：张未名、刘婷
2、联系电话：021-61462195
3、传真号码：021-61462196
4、联系邮箱：stock@stonehill-tech.com
5、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博霞路11号
6、邮编：201203
（四）其他事项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传真或电子邮件日期为准，请注明“申

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691 证券简称：灿芯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4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张东路1158号礼德国际2号楼7楼公

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5
85

35,294,326
35,294,326
29.4119
29.4119

（四）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庄志青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71,235
比例（%）
99.9345

反对
票数
21,991

比例（%）
0.0623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32

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307,008
比例（%）
99.1441

反对
票数

146,876
比例（%）
0.8413

弃权
票数
2,532

比例（%）
0.014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70,703
比例（%）
99.9330

反对
票数
21,991

比例（%）
0.0623

弃权
票数
1,632

比例（%）
0.004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66,487
比例（%）
99.9211

反对
票数
26,207

比例（%）
0.0742

弃权
票数
1,632

比例（%）
0.0047

5、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70,703
比例（%）
99.9330

反对
票数
23,091

比例（%）
0.0654

弃权
票数
532

比例（%）
0.0016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8,192,213
比例（%）
99.8703

反对
票数
21,991

比例（%）
0.1207

弃权
票数
1,632

比例（%）
0.009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25,190
比例（%）
99.8041

反对
票数
67,504

比例（%）
0.1912

弃权
票数
1,632

比例（%）
0.004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5年度薪
酬及拟定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 2026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及预计 2026年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28,518

350,087

354,303

354,303

比例（%）

60.4663

92.6337

93.7493

93.7493

反对

票数

146,876

26,207

23,091

21,991

比例（%）

38.8636

6.9344

6.1099

5.8188

弃权

票数

2,532

1,632

532

1,632

比例（%）

0.6701

0.4319

0.1408

0.431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2、4、5、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议案2、6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2，庄志青及其一致行动人；议案6，中芯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立、许菁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